梅河口市脱贫攻坚办公室文件

梅脱贫办﹝2019﹞157号

关于发放雨露计划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相关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城区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：

按照省扶贫办《关于做好2016-2020年雨露计划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审核，我市共有51名贫困学生符合国家“雨露计划”补助条件。市财政局已将2019年秋季学期补助资金拨付至各乡镇街。请各乡镇街及时向贫困学生所在家庭或本人进行发放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发放范围：按照《2019年秋季雨露计划资金发放台账》中确定的贫困学生和补助金额进行发放，并做好备案留存。

二、发放时限：于11月21日前发放完毕。

三、发放形式：必须以转账形式向贫困学生所在家庭的存折或银行卡进行发放（父母或学生本人均可），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。

四、上报要求：于11月21日向市脱贫办（政府480室）上报《2019年秋季雨露计划资金发放台账》，要求领取人签字并由乡镇街加盖公章。

附：2019年秋季雨露计划资金发放台账

市脱贫办

2019年11月20日



